
淮杜环行〔2026〕6号

关于《安徽丰岛食品有限公司年产5万吨高端农副产品加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安徽丰岛食品有限公司：

你单位报送的《安徽丰岛食品有限公司年产5万吨高端农副产品加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及申请审批的报告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原则同意《报告表》结论。本项目为新建，位于安徽省淮北市杜集区杨河路西侧、青年路北侧高岳现代农业示范园，占地面积约127亩，总建筑面积约56000平方米。建设数字化、智能化高端农副产品加工生产车间（设置2条水果罐头加工生产线）、包装车间、立体仓库、冷库等，购置高端农副产品加工自动化生产设备，配套能源、仓储、包装、检验、检测设备和数字化、信息化设备设施及环保设施。项目建成后可形成年产5万吨高端农副产品（其中黄桃罐头28000吨，速冻黄桃（30kg密封袋）8000吨、梨罐头3000吨、芦笋罐头5000吨、其他罐头6000吨）的生产能力。本项目已经淮北市杜集区发改委备案，项目代码：2510-340602-04-01-539386。项目总投资180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200万元，占总投资额的1.11%。本项目的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要求，项目选址符合淮北市高岳街道办事处总体规划。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条“本法所称环境影响评价，是指对规划和建设项目实施后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分析、预测和评估，提出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进行跟踪监测的方法与制度”及第二十条“建设单位应当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内容和结论负责，接受委托编制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技术单位对其编制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承担相应责任”规定，你单位及环评编制单位安徽应天环保科技咨询有限公司应严格履行各自职责。

三、本项目在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的前提下，各项污染物能做到达标排放，主要污染物排放能满足总量控制要求，环境风险能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我局在受理与批前公示期内未收到关于本项目的反对意见。从环境保护角度考虑，本项目按报告表中位置、内容、规模、工艺及污染防治措施建设可行。
四、项目建设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关于废气防治措施。
（1）有组织废气：本项目天然气锅炉燃烧废气采用低氮燃烧装置处理后，通过1根15m高排气筒（DA001）排放；污水处理站产生恶臭单元采用加盖封闭收集后，经1套“一级碱喷淋+一级酸喷淋+一级次钠喷淋”装置处理后，通过1根15m高排气筒（DA002）排放；沼气锅炉燃烧配套采用低氮燃烧器，废气采用选择性催化还原（SCR）进行脱硝处理后，通过15m高排气筒（DA003）排放。本项目颗粒物、二氧化硫排放执行《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14）表3中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颗粒物20mg/m3，二氧化硫50mg/m3），氮氧化物排放执行《安徽省2020年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工作任务》（皖大气办〔2020〕2号）：“2020年底前，城市建成区燃气锅炉基本完成低氮改造，原则上改造后氮氧化物排放浓度不高于50毫克/立方米。H2S、NH3、臭气浓度排放浓度执行《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1及表2中排放标准限值。食堂油烟经油烟净化器处理后，专用烟道屋顶排放，食堂油烟参照执行《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GB18483-2001）中标准限值。
（2）优先使用新能源汽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减少移动源大气污染。

2、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关于废水防治措施。项目实行雨污分流，雨水经厂区雨水管网收集后排入市政雨水管网；废水做到分质、分类处理，厂区新建一座规模为6000t/d污水处理站，处理工艺为“预处理+厌氧+SST+气浮+好氧+MBR膜”；本项目浸碱废水、去碱清洗废水、冷却废水、杀菌废水、锅炉系统废水、消毒清洗废水、循环冷却废水、纯水制备废水、软水制备废水、进入污水处理站处理后，餐饮废水经隔油池处理后，生活污水经化粪池收集后共同经厂区总排口通过市政污水管网进入龙湖污水处理厂进行深度处理，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中的一级A标准后入龙河。废水排放执行《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三级标准及淮北市龙湖污水处理厂接管标准，交叉因子从严执行。

本项目污水总排口须按行业排污许可技术规范要求设置在线监测联网装置；同时，须在申领排污许可证前，取得排水许可。
3、优化厂区平面布置，合理布置高噪声设备；本项目采取选用低噪设备、安装减振基座，消声、隔声等措施，加强厂区和厂界周围绿化，减轻噪声对环境的不良影响。确保厂界噪声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2类标准的要求。

4、固体废物做到分质、分类收集、妥善处理处置。本项目产生的废包装材料、废过滤材料、废树脂、废石英砂、废活性炭、废反渗透膜、污水处理站污泥等贮存后，委托物资回收公司回收处理；废润滑油、废润滑油包装桶、废包装材料（化学品）等危险废物暂存于危废暂存间，定期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理；餐厨垃圾交由资质处置单位处理；废水果、废果核及生活垃圾交由环卫部门定期清运、处理。

固体废物在厂内的堆放、贮存、转移应符合《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等相关管理要求，防止产生二次污染。
5、强化厂区建筑的分区防渗处理，落实《报告表》中对各个分区的防渗措施要求，做好污水处理站、污水管网、化学品库等重点防渗区域的防渗工作，防止污染土壤和地下水。
6、强化环境风险防范措施，有效防范环境风险。落实《报告表》提出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落实《报告表》提出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采取切实可行的工程控制和管理措施，配备环境应急设备和物资，完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强化风险意识，建立完善的风险防范体系，加强环境管理，杜绝发生污染事故。

7、加强环境管理及监测。建立健全企业内部环境管理机制，制定完善的环保规章制度。加强日常运行及维护管理，确保各类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环境风险得到有效管控。落实《报告表》提出的环境监测计划，定期开展监测。

8、本项目主要污染物年排放总量核定为：烟（粉）尘0.101吨/年、二氧化硫0.477t/a、氮氧化物0.7957t/a。全厂废气排放总量应当符合排污许可管理要求及淮北市生态环境局核定的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

9、采纳《报告表》中提出的其他建议及各项污染防治措施。

五、建设单位须切实履行全过程的环评信息公开机制，项目审批后要做到开工前、施工过程、项目建成后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等各项信息的公开。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号）第十一条规定，建设单位应当通过其网站或其他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向社会公开竣工日期、调试的起止日期及验收报告，并向所在地县级以上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报送相关信息，并接受监督检查。
六、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和排污许可制度。你公司应当在项目建成后，启动生产设施或者在实际排污之前申请排污许可证，且须取得排污许可证后方可排放污染物。

若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建设单位应及时向我局报告，并重新办理环评审批手续，待批准后，方可开工建设。

七、请区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和淮北市高岳街道办事处做好本项目“三同时”的日常监管工作。

2026年5月12日

抄：区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淮北市高岳街道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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